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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、关于《修订<公司章程>》的议案

议案内容：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

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拟修订《公司章程》的部分条

款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

台发布的《关于拟修订<公司章程>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15）。

表决情况：同意股数 38523690 股，反对股数 0 股，弃权股数 0

股。

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，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

分之二以上通过。

本议案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100%，本议案获表决通过。

12、关于《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定向发行

相关事宜》的议案

议案内容：为高效完成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工作，依照相关法

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

理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有关的全部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（1）与股票定向发行对象签订相应的股份认购协议，并可根据股

票定向发行需要，对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合同进行变更、补充、终止、

解除；

（2）签署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相关的合同、文本；

（3）向主办券商及上级主管部门递交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相关的

申请材料并准备相关报审工作；

（4）向上级主管部门（包括但不限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有限公司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等）递交与本次股票定向

发行相关的申报、备案等文件并办理相关手续；

（5）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完成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；

（6）办理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有关的其他事宜；












